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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埃及的宗教冲突持续不断，其中科普特

人和穆斯林的冲突最为突出。 双方的冲突点主要集中在教堂修建、跨教婚

姻、宗教变更等议题。 本文认为，除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之外，埃及

国内行政程序的模糊性和司法体制的碎片化是造成宗教冲突的深层次制

度性因素。 在此背景下，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攻击、海外科普特组织的激

进化和埃及政府的处理失当，都加剧了国内宗教冲突的政治化，导致其持

续发生和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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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下台以来，埃及社会持续动荡，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军方推翻穆尔西政权后，埃及政局才逐渐趋稳。 然而，受经济低迷和地区安全形

势恶化的影响，埃及国内恐怖袭击威胁依然严峻。 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埃及首都开

罗阿巴西耶区科普特教堂爆炸案，到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９ 月棕枝主日教堂爆炸案，再到 ５
月 ２５ 日明亚省基督徒大巴车枪杀案，以及近年来西奈半岛遭受的一系列恐怖袭击，
埃及科普特基督徒已经成为极端组织攻击的重点目标。①

长期以来，埃及极端组织攻击的主要对象是埃及军警和政府相关人员。 但近两

年来，由于受到国际反恐力量的军事打击，盘踞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组
织受到重创，当地的极端分子不断向埃及西奈半岛等已建立分支的地区转移。 极端

分子正在埃及复制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煽动宗教矛盾的策略，重点攻击非逊尼派族

群，以制造社会混乱，乘机获得活动空间。 在埃及，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歧并非社会

主要矛盾，因此作为“异教徒”的科普特人成为极端分子的重点攻击对象。 极端组织

的行动策略凸显了埃及国内的宗教矛盾隐患与族群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本文试从埃

及历史和国内制度的视角对此进行分析。

一、 埃及科普特问题的历史发展

埃及是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科普特基督徒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５．１％②，其
中科普特正教会（Ｃｏｐｔｉｃ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Ｃｈｕｒｃｈ）信徒约占科普特人口的 ９０％，另有 １０％
属于埃及基督徒中的少数派，即改信天主教和新教但保留了部分科普特正教会礼

拜仪式的基督徒，他们分别属于科普特天主教会（Ｃｏｐｔｉｃ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Ｃｈｕｒｃｈ）和科普

特福音教会（Ｃｏｐｔｉｃ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ｌ Ｃｈｕｒｃｈ）。③ 科普特正教会是埃及最大的非伊斯兰

宗教机构，科普特人则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基督徒群体。 科普特人是古代埃及人的

直系后代，在公元 １ 世纪信仰基督教之后，他们创造了融合古埃及文明和基督教文

明的科普特文明。 科普特正教会，又称埃及亚历山大教会，是由耶稣使徒圣马可

于公元 １ 世纪中期（公元 ４２ 年左右）创立的，亚历山大教会和安塔基亚教会、耶路

撒冷教会、罗马教会并列为早期基督教的主要教会。 科普特正教会的主教被称为

“亚历山大大牧首（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 ｏｆ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他们尊奉圣马可为第一任大牧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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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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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Ｑ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Ｖｏｌｕｍｅ ２０１３， ｐ． 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ｑ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ｍ ／ ｄｏｉ ／ ｐｄｆ ／ １０．５３３９ ／ ｃｏｎｎｅｃｔ．２０１３．２２，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Ｇａｗｄａｔ Ｇａｂｒ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ｐｔｉｃ Ｃｈｕｒｃｈ， Ｃａｉｒｏ：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ａｉｒ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ｐ． ６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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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大牧首都是圣马可的传人，公元 ３ 世纪时第 １３ 任大牧首改称号为 “教皇

（Ｐｏｐｅ）”。①

公元 ６４２ 年阿拉伯军队占领埃及时，埃及的原住居民多为科普特正教基督徒，
阿拉伯人使用“Ｑｉｐｔ”指称埃及境内不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的非穆斯林原住居民，②

现代欧洲文字中的科普特人（Ｃｏｐｔ）一词即由此演变而来。③ 但随着绝大多数埃及

原住居民改信伊斯兰教，“Ｑｉｐｔ”一词的指代意义发生了变化。 在埃及中世纪晚期，
特别是马穆鲁克王朝时期（１２５０－１５１７），它用来表示由科普特正教改信伊斯兰教

的埃及本土穆斯林（以区别于阿拉伯裔）。 十字军东征入侵埃及后，科普特人成为

西方话语中“埃及基督徒”的同义词，直到 １９ 世纪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对科普特人

的称呼才逐渐在埃及本土取代此前穆斯林对基督徒的泛称⁃⁃纳斯拉尼（Ｎａｓｒａｎｉ）。
如今，“科普特人（Ｃｏｐｔ）”一词特指埃及基督徒，作为宗教用语被保留下来的科普

特语、埃及科普特正教特有的礼拜仪式和教会制度被称为“科普特式的（Ｃｏｐｔｉｃ）”
仪式和制度。

科普特人始终是埃及国家政治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历史上，科普特人一

直拥有在埃及官僚体系中任职的传统，是埃及政治机器运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 自近代穆罕默德·阿里实行改革以来，部分科普特精英阶层成为埃及最早接

触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的群体之一，其中不乏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

斯⁃加利（Ｂｏｕｔｒｏｓ Ｂｏｕｔｒｏｓ⁃Ｇｈａｌｉ）这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然而，十字军东

征引发的中东地区宗教战争令穆斯林社会对包括科普特人在内的基督徒产生了根

深蒂固的不信任感。 其后入侵埃及的西方殖民帝国也刻意利用科普特人和穆斯林

的矛盾作为分而治之的手段。 进入选举时代以来，科普特人作为埃及政治中的

“关键少数”，其宗教身份、社会地位和国族认同一直都是选举政治中的热门议题，
他们也因此成为政治家拉拢或排挤的对象。 作为以穆斯林为主体国家中的少数群

体，埃及科普特人与穆斯林的关系一直处于复杂而敏感的状态，双方冲突时有

发生。
共和国时代埃及的宗教冲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到 ７０ 年代初，科普特人和穆斯林的关系处于相对平静状态。 在阿拉伯埃及共和

国建立之后，科普特人和穆斯林受到纳赛尔反殖民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意识形态影

响，共同面对外来威胁，能够做到同仇敌忾，因此当时双方之间较少发生冲突。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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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阶段是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到 ９０ 年代中期，宗教冲突主要由伊斯兰极端组

织挑起。 随着阿拉伯国家在 １９６７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惨败以及 １９７０ 年纳赛尔

的去世，埃及民众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逐渐感到失望。 在当时的埃及社

会中，各种文化因素和社会价值相互争斗，经济社会政策含糊不清，人们陷入充满

矛盾、彷徨、担忧的沉重气氛之中。 此时强调复兴纯粹宗教的伊斯兰主义思想对

普通埃及穆斯林产生了巨大吸引力，成为埃及人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的精

神替代品。① 随着强调埃及社会复兴的伊斯兰主义势力的抬头，科普特人被伊斯

兰主义者中的极端派贬斥为“异教徒”和西方势力的代理人，导致科普特人和穆斯

林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紧张，双方冲突事件时有发生。 第三个阶段是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到现在，宗教冲突更多是不论时间和地点地分散式发生，经常由日常的

小矛盾引起。 大部分冲突发生在科普特人聚居的上埃及艾斯尤特省、索哈格省和

齐纳省等地的小镇或村庄以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城市。 除了

由伊斯兰极端分子挑起的蓄意袭击外，谣言、道德丑闻、教堂修建、经济纠纷和交

通事故等都可能成为触发宗教冲突的原因。 这些冲突同样也归因于穆斯林和科普

特人单方面或者双方的仇恨宣传，并且他们总是尽可能地通过宗教机构对信徒进

行社会动员。②

二、 埃及宗教冲突的制度性根源

在伊斯兰帝国的不同时期，鉴于穆斯林统治者在征服地区一贯执行的“迪米”
制度，埃及科普特人有自由崇祀和处理宗教内部事务的自主权，但他们一直处于

受保护的“二等公民”状态。 直到 １９ 世纪，为了应对欧洲列强的军事挑战以及欧

洲商人和官方代表治外法权的诉求，③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马吉德于 １８３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颁布“花厅御诏”④，从而开启了近代“坦齐马特（Ｔａｚｉｍａｔ）”⑤改革进程的

第一步。 其中，为避免欧洲列强以保护宗教少数族群为借口干涉内政，它赋予了

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宗教少数群体以宗教信仰平等和参加军队的自由，以基督徒和

·２２·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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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穆罕默德·贾拉勒·基希克：《给埃及的话》 （阿拉伯文），贝鲁特：阿拉伯祖国出版社 １９７４
年版，第 ３２５ 页。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Ｅｌｓäｓｓ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ｐｔ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ｂａｒａｋ Ｅｒ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 ９５．

Ｍａｊｉｄ Ｋｈａｄｄｏｕｒｉ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Ｊ． Ｌｉｅｂｅｎｓｋｙ，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Ｖｏｌ． １，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１９５５， ｐｐ． ３２６－３３３．

又称《古尔汗哈蒂·舍里夫诏书》（Ｇüｌｈａｎｅ Ｈａｔｔ⁃ı Şｅｒｉｆ），其中包含了对帝国军事体制、行政体制、法
律及教育系统的改革理念。 御诏向帝国各臣民保证了生命的安全、尊严及财产不受侵犯、运行有常的税收系

统、平等的征兵制度及确定的兵役期限。
“坦齐马特”原意即为“改革整顿”，这里指奥斯曼帝国开启的近代化改革运动。



科普特问题和埃及宗教冲突的制度性根源


犹太教徒为主的各“米勒特（Ｍｉｌｌｅｔ）”①享有依照本宗教群体内部法律规范处理自

身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的司法管辖权。② 在“米勒特”制度的保护下，宗教少数

族群取得了在穆斯林主流文化之外的部分自治，同时也以新的方式融入了奥斯曼

帝国。
１７９８ 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后，埃及从奥斯曼帝国获得了事实上的自治权，奥斯曼

军官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后代在埃及建立了独立王朝。 在对待宗教少数群体的政

策上，作为名义上的从属国，埃及对奥斯曼帝国的制度有继承也有创新。 １８１７ 年，奥
斯曼帝国对基督徒的穿着和骑行的限制在埃及得以恢复，但埃及政府也赋予了他们

新的自由，比如可以在教堂鸣钟。 １８５６ 年“胡马雍”谕令（Ｈａｔｔ Ｉ Ｈｕｍａｙｕｎ）③颁布后，
埃及政府彻底废除了对非穆斯林的“人丁税”。④ 埃及科普特基督徒群体开始享有前

所未有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并在各个领域繁荣发展，形成了一大批科普特大地主、大
商人和政治精英，以至于当时“米勒特”的界限已经不太明确。 根据科普特编年史家

拉姆兹·塔德鲁斯（Ｒａｍｚｙ Ｔａｄｒｏｓ）的记录，至 ２０ 世纪初期，科普特人已经控制了埃

及五分之一的土地，总共达 １５０ 万费丹。⑤ 在 １９５２ 年之前，科普特资本家在交通业

和银行业拥有雄厚的实力，许多科普特政治家也成为执政的华夫脱党和王朝政权的

显要人物。⑥

从历史来看，“米勒特”制度对维持埃及国内和平做出过贡献，然而其具体执行

过程和法令条文的模糊性却成为日后长久冲突的根源。 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法理

统治在 １９１４ 年结束后，“胡马雍”谕令依然对埃及科普特人的司法地位有决定性作

用。 尽管纳赛尔领导的埃及政府在 １９５６ 年废除了“米勒特”法庭，国家统一收回司

法管辖权，但在实际操作中，埃及政府仍沿用“米勒特”制度的惯例，对科普特人在教

堂修建和婚姻家庭事务上进行区别对待。 “米勒特”制度造成的差异加深了科普特

人和穆斯林大众的隔阂和互不信任，为民间纠纷埋下了伏笔，也成为埃及宗教冲突

中被反复讨论的议题。

·３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米勒特”原意为“民族”，这里指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民族或宗教群体。
Ｈａｌｉｌ Ｉｎａｌｃｉｋ ａｎｄ Ｄｏｎａｌｄ Ｑｕａｔａｅｒｔ，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１３００ －

１９１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ｐ． １２５．
该御诏被视为“坦齐马特”改革实施的开始，因为它包含了苏丹让大臣执行所有改革措施的亲笔指

令。
Ｓａａｄ Ｅｄｄｉｎ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Ｔｈｅ Ｃｏｐｔｓ ｏｆ Ｅｇｙｐ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Ｇｒｏｕｐ， １９９６， ｐ． １１．
根据塔德鲁斯的记录，埃及有 １３ 个科普特家庭拥有 ２，０００ 到 ３０，０００ 费丹土地不等，另有数百个科普

特家庭拥有 １００ 到 ２，０００ 费丹土地。 转引自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Ｂａｅｒ，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ｎｄ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ｇｙｐｔ １８００－
１９５０，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２， ｐ． １３７．

Ｄｏｒｉｓ Ｂｅｈｒｅｎｓ⁃Ａｂｏｕｓｅｉ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ｐｔｓ， １７９８ － １９２３，” ｉ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Ｂｒａｕｄｅ ａｎｄ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Ｌｅｗｉｓ， ｅｄ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Ｊｅ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Ｖｏｌｕｍｅ 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ｏｌｍ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ｉｅｒ， １９８２，
ｐｐ． １８９－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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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堂修建程序的模糊性

教堂是埃及科普特基督徒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教堂实体建筑自然

尤为重要。 第一，科普特人的许多宗教仪式和社会服务工作需要在教堂内开展。
第二，实体建筑对于科普特基督徒的功能性和宗教性意义无法分离。 第三，实体

建筑往往被视为科普特教会的象征。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随着埃及人口的增

长和科普特正教会机构的扩张，科普特人亟需修缮、扩建和新建更多的教堂。 在

同一时期，埃及的清真寺也在爆炸式增长。 由此，在埃及有限的土地上，对于修建

宗教场所用地的争夺必然成为科普特人和穆斯林冲突的诱因之一。 科普特正教会

抱怨埃及中央和地方政府阻挠教堂的建设和修缮，他们呼吁政府修改法律并缩减

行政审批程序。 然而，埃及现代历史上相关法令的模糊性造成了修建教堂事务的

复杂化。
关于埃及教堂修建的现代法令最早可以追溯到 １８５６ 年颁布的“胡马雍”谕

令。 它保障了基督徒修建教堂的权利，但同时规定每次修建都必须由国家元首批

准。 由于此前基督徒抱怨地方政府阻挠修建教堂，因此将批准权收归中央在当时

是进步的改革。 关于“胡马雍”谕令时至今日是否依然有效，埃及国内并没有形成

共识。 有人认为，它的有效性应该在 １８８２ 年英国占领或者 １９１４ 年英国托管时就

已结束。① 但是根据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埃及国家行政法院的判决，该谕令在当时

依然有效。 当时的判决强调，“‘胡马雍’法令不应被视为阻扰修建宗教场所的理

由”。 ２００３ 年埃及内部发布的声明，强调“根据‘胡马雍’谕令，建造教堂需要总统

的批准。”②目前，除“胡马雍”谕令外，埃及宪法和其他政府法规中没有规定修建

教堂必须向总统申报。
第二项相关法令是 １９３４ 年埃及内政部颁布的“阿扎比（‘ＡｚａｂĪ）”法令，它规定

了政府在审批教堂修建申请时必须考虑的条件。 但是，由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 ４０ 年代埃

及民族独立和反西方殖民情绪高涨，埃及政府加强了对教堂建设和修缮的限制，在
宗教争执中也多倾向于作为当事人的穆斯林一方。③ 从法律文件来看，修建教堂和

清真寺的行政审批条件类似，但事实上，“阿扎比”法令对教堂修建并没有作出明确

规定，而是把审核的空间留给了埃及中央政府（见表 １）。

·４２·

①

②

③

Ｎａｂīｌ Ｌūｑ Ｂｉｂｗī， “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Ｈａｍａｙｏｕｎｉ Ｄｅｃｒｅｅ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ｒａｂ⁃Ｗｅ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８，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ｒａｂｗｅｓｔｒｅｐｏｒｔ． ｉｎｆｏ ／ ｅｎ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６ ／ ｗｅｅｋ⁃４ ／ ２０ － ｔｈｅｒｅ⁃ｈａｍａｙｏｕｎｉ⁃ｄｅｃｒｅｅ⁃ｅｇｙｐｔ，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Ｙｕｓｕｆ Ｓｉｄｈｕｍ， “ Ｅｘｃｕｓｅ Ｍｅ， Ｍｒ． Ｍｕｆｔī，” Ａｒａｂ⁃Ｗｅ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Ｊｕｌｙ １１， ２００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ｒａｂｗｅｓｔｒｅｐｏｒｔ． ｉｎｆｏ ／ ｅｎ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４ ／ ｗｅｅｋ⁃２８ ／ ２３－ｅｘｃｕｓｅ⁃ｍｅ⁃ａｇａｉｎ⁃ｍｒ⁃ｍｕｆｔｉ，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Ｔｈｅ Ｈａｍａｙｏｕｎｉ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ｒａｂ⁃Ｗｅ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 １９９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ｒａｂｗｅｓｔ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ｆｏ ／ ｅｎ ／ ｙｅａｒ⁃１９９９ ／ ｗｅｅｋ⁃４９ ／ １０－ｈａｍａｙｏｕｎｉ⁃ｌａｗ⁃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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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阿扎比”法令关于修建清真寺和教堂的规定对比

条件类型 修建清真寺的条件 修建教堂的条件

用于 修 建 宗

教场 所 的 法

律地位

１． 修建清真寺的用地不

能存在争议和非法占有

情况。

１． 修建教堂的用地是闲置土地还是农田？ 是否属

于申请提交者？ 申请时必须附带提交土地所有权

文件。

修建 宗 教 场

所的必要性

２． 两座清真寺之间的距

离不少于 ５００ 米。
３． 只能在真正有需要的

区域内修建清真寺。

５． 在同一个镇或村范围内，是否存在另一座教堂？
６． 在同一个镇或村范围内，要求新建的教堂和已有

教堂距离如何？
７． 教堂所在区域的基督徒数量如何？

宗教 场 所 选

址的要求

６． 如果新建清真寺临近

尼罗河，必须经水利部

批准。

８． 如果新建教堂临近尼罗河桥梁和水利部的公共

设施，必须经水利部批准。 如果新建教堂临近铁

道，必须经铁路部门批准。

其他 无 法 归

类的条件

４． 经宗教基金部批准后，
才能修建清真寺。
５． 清真寺的捐献者必须

在银行抵押不少于 ５ 万

埃镑作为保证金。

２． 新建教堂和周围的清真寺距离如何？
３． 如果选址是空地，它是否位于穆斯林或基督徒的

居民区中间？
４． 如果位于穆斯林居民区中间，他们是否反对修建

教堂？

资料来源：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Ｆａｓｔｅｎｒａｔｈ， Ｃｏｒｉｎ Ｋａｚａｎｊｉａｎ，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Ｃｈｕｒｃｈ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ｒａｂ⁃Ｗｅ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ｒａｂｗｅｓｔ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ｆｏ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ｄｆｓ ／ ＡＷＲｐａｐｅｒｓ ／
ｃｈｕｒｃｈ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埃及教堂修建相关法律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精确性。 法律中为教堂修

建设定的八项条件中全是问句，这在实际操作中具有极大的模糊性。 因此，埃及各

级政府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制定了不同的修建教堂条件。
１９７２ 年 １１ 月，尼罗河三角洲罕卡（ａｌ⁃Ｋｈａｎｋａｈ）地区爆发了 １９５２ 年“七月革命”

之后埃及最严重的宗教冲突。 事后，埃及政府组建了由人民议会副议长贾迈勒·乌

泰菲（Ｊａｍａｌ ａｌ⁃‘Ｕｔａｙｆｉ）领导的调查委员会。 调查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这样描述埃及

宗教冲突的原因：
发生宗教冲突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没有总统特令的情况下，教堂修缮审

批过程异常困难。 而要获得总统特令通常耗时日久，往往在此之前就已经有清真寺

在附近建好，因此不符合修建教堂的十项条件。 鉴于审批程序缓慢，科普特社群经

常在未获得行政审批的情况下修建教堂。 政府有时候会默认既成事实，有时也会追

究具体个人的责任。 这就造成了司法上的矛盾，一方面我们需要尊重法治，另一方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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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我们也要保障宪法第 ４６ 条规定的宗教自由。①

在当时的调查过程中，调查委员会发现过去两年内包括罕卡事件在内的大多数

宗教冲突，都和非法修建教堂相关，冲突双方往往是当地政府、穆斯林居民和教堂的

负责人。 调查委员会成员建议埃及政府为科普特人设立更加清晰和简便的新建教

堂手续，但是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并未采纳该建议。 此后，埃及政府内部虽经历多

次改革尝试，但都未从根本上解决教堂修建的制度困境。
沿袭“胡马雍”谕令，从 １８５６ 年到 １９９８ 年间，埃及境内的教堂修建都需要经过

总统的批准。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时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尝试对此作出改变，他颁布第 ２３
号总统令，规定“在不违反其他法律的情况下，各省长在自己辖区内代替共和国总统

行使批准基督徒修缮教堂的权力”②。 与此前所有教堂修建活动都需要总统批准不

同，此次法令首次区别了不同的教堂修建活动。 新建教堂、扩建现有教堂或者拆除

重建教堂仍需要获得总统批准，省长有权批准修缮和加固现有教堂。③ 然而，总统权

力下放地方的做法并未改变行政程序的模糊性，科普特人依然需要通过与地方官员

的私人关系才能获得修建教堂的权利保障。 此外，２００５ 年埃及人民议会提案委员会

主席穆罕默德·祖维利起草了关于统一管理宗教场所（包括清真寺、教堂和犹太会

堂）修建的法律。 当时，虽然埃及政府支持这份提案，但人民议会一直未对提交的法

案进行商议和投票。 如果该法案得以通过，它将取消之前所有关于宗教场所修建的

法律，审批的法律基础将变成 １９７６ 年的《建筑法》。 祖维利于 ２００７ 年再次提交该法

案，但仍未获讨论和投票。④

因此，越来越多的埃及科普特基督徒仍在法律的边缘地带从事宗教活动，而周

边地区的穆斯林则会继续反对和阻挠科普特人修建教堂。 科普特教会教皇欣诺达

三世（Ｐｏｐｅ Ｓｈｅｎｏｕｄａ ＩＩＩ）和穆巴拉克之间良好的个人关系也未能解决教堂修建问

题，科普特人仍需要经过繁琐的行政程序和总统的批准才能修建教堂。 对当代普通

埃及人来说，最大的生活困扰就是贫穷、生活水平下降、极端的拥挤以及日复一日的

冲突事件，物理空间上的拥挤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非法修

建教堂随时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冲突的导火索。 根据对埃及媒体的报道统计，仅在

·６２·

①

②

③

④

Ｊａｍａｌ ａｌ⁃‘Ｕｔａｙｆｉ， “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ｙ Ｄｒ． Ｊａｍａｌ ａｌ⁃‘Ｕｔａｙｆｉ ｏｎ ｔｈｅ ａｌ⁃Ｋｈａｎｋａｈ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ｒａｂ⁃Ｗｅ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ｐｒｉｌ １，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ｒａｂｗｅｓｔｒｅｐｏｒｔ． ｉｎｆｏ ／ ｅｎ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９ ／ ｗｅｅｋ⁃１３ ／ ２ － ｒｅｐｏｒｔ⁃ｄｒ⁃ｊａｍａｌ⁃ａｌ⁃ｕｔａｙｆｉ⁃ａｌ⁃
ｋｈａｎｋａｈ⁃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ｅｖｅｎｔｓ，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Ｆａｓｔｅｎｒａｔｈ ａｎｄ Ｃｏｒｉｎ Ｋａｚａｎｊｉａｎ，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Ｃｈｕｒｃｈ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ｒａｂ⁃Ｗｅ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ｒａｂｗｅｓｔ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ｆｏ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ｄｆｓ ／ ＡＷＲｐａｐｅｒｓ ／ ｃｈｕｒｃｈ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Ｍａｇｄｉ Ｇｕｉｒｇｕｉｓ， “ Ｔｈｅ Ｃｏｐ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Ｄｒｅａｍ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７９， Ｎｏ． ２，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１２， ｐｐ． ５１１－５３０．

Ｈａｎｉ Ｄａｎｉｅｌ， “Ｏｎｅ Ｌａｗ Ｆｏｒ Ａｌｌ，” Ａｒａｂ⁃Ｗｅ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Ｊｕｎｅ １０， ２００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ｒａｂｗｅｓｔ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ｆｏ ／
ｅｎ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７ ／ ｗｅｅｋ⁃２３ ／ ３４－ｏｎｅ⁃ｌａｗ⁃ａｌ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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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 年到 ２００７ 年的十年间，埃及共发生了 ２６５ 起教堂修建引发的相关事件，①涉及

８ 种教堂事件类型，②其中新建和修缮教堂的行为最易引发冲突。
（二） 个人身份法的碎片化

在 １９５６ 年前，非穆斯林群体在埃及享有婚姻、家庭、继承等民事事务方面的司法

自治权，他们都拥有各自的个人身份法（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Ｌａｗ）③。 在纳赛尔总统时代

（１９５４～１９７０ 年），埃及的国家法律体系更加世俗化。 埃及 １９５６ 年宪法宣布要建立

“穆斯林和科普特人、男人和女人之间平等权利的法律信仰”。 宪法第 ３ 条赋予埃及

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论性别、宗教和种族。 宪法第 ４３ 条规定了完全的信仰自

由。④ 尽管埃及大部分法律规章已经现代化，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政府仍沿袭奥斯曼

帝国时期的传统，即在个人身份法中赋予非穆斯林群体关于家庭事务的司法自治

权。 埃及的穆斯林公民自动适用国家的一般法律，而科普特基督徒在婚姻家庭事务

上依然适用科普特教会内部的法律规范，因此埃及的个人身份法存在司法管辖权的

碎片化现象。
非穆斯林的法律只适用于结婚和离婚的当事人同属一个宗教社群的情况，因此

不同教会的基督徒（正教、新教和天主教）适用各自不同的法律。⑤ １９５６ 年第 ６６２ 号

法律规定，“唯有两名当事人属相同宗教时，科普特教会的规定才适用于个人身份案

件；否则将自动适用伊斯兰法律。”⑥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婚姻由伊斯兰法管辖，它
禁止非穆斯林男性与穆斯林女性结婚，跨宗教婚姻中的子女通常都随男方自动成为

穆斯林。 从 １９７８ 年到 １９７９ 年，埃及的三个主要基督教会（正教、新教和天主教）联
合提出制定统一的家庭事务法。 此举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法律鼓励试图离婚的科

普特正教基督徒改信其他基督教派，因为科普特正教会很难允许单方面离婚，而改

信后离婚案将适用穆斯林的个人身份法。 统一的基督教家庭事务法可以减少科普

特人因为离婚而离开教会的意愿。 埃及人民议会花了近 ３０ 年时间审理该提案，中途

·７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１０ 家关注教堂修建的媒体及其报道数量：《祖国报》 （Ｗａｔａｎｉ）１１１ 次；《鲁兹·优素夫周刊》 （Ｒｏｓｅ ａｌ⁃
Ｙｕｓｕｆ）２７ 次，《周报》（Ａｌ⁃Ｕｓｂｕ ）２６ 次，《阿拉伯—西方报道》（Ａｒａｂ⁃Ｗｅ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２３ 次，《金字塔报》（Ａｌ⁃Ａｈｒａｍ）
１８ 次，《民族之声》（Ｓａｗｔ Ａｌ⁃Ｕｍｍａｈ）１６ 次，《大众报》 （Ａｌ⁃Ａｈａｌｉ）１５ 次，《阿拉伯人报》 （Ａｌ⁃Ａｒａｂｉ） １１ 次，《消息

报》（Ａｌ⁃Ａｋｈｂａｒ）１０ 次，《华夫脱报》（Ａｌ⁃Ｗａｆｄ）９ 次。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Ｆａｓｔｅｎｒａｔｈ， Ｃｏｒｉｎ Ｋａｚａｎｊｉａｎ，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Ｃｈｕｒｃｈ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ｒａｂ⁃Ｗｅ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ｒａｂｗｅｓｔｒｅｐｏｒｔ． ｉｎｆｏ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ｄｆｓ ／ ＡＷＲｐａｐｅｒｓ ／ ｃｈｕｒｃｈ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这 ８ 类教堂事件包括新建教堂、修缮教堂、关闭教堂、拆除教堂、重建教堂、扩建教堂、重新开放教堂和

开放教堂。
个人身份事务主要分为结婚，离婚和继承三个部分。
Ｍｅｒｖａｔ Ｆ． Ｈａｔｅｍ， “Ｔｈｅ Ｐｉｔｆａｌ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ｉｎ Ｓａｕ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ｅ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ｐ． ４７－４８．
Ｍａｕｒｉｔｓ Ｂｅｒｇ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Ｌａｗ：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Ｄｈｉｍｍｉ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ａｗ，”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Ｌａｗ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Ｎｏ． １， ２００１， ｐｐ． ８８－１３６．
Ｎａｄｉｙａ Ｈａｌｉｍ Ｓｕｌａｙｍａｎ， Ｑａｗａｎｉｎ ａｌ⁃Ａｈｗａｌ ａｌ⁃Ｓｈａｋｈｓｉｙａ ｉｌ⁃ｌ⁃Ｍｉｓｉｈｉｙｉｎ（《基督徒的个人身份法》），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Ｗｏｍｅｎｓ Ｌｅｇ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ａｉｒｏ，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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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经修改，这项对科普特教会家庭事务法的修正案仍未最终通过立法程序。①

为了解决婚姻事务争端，部分人提议采取纯粹的世俗婚姻法，却遭到科普特正

教会的强烈反对。② 从科普特正教会的角度来说，个人身份法的世俗化将导致科普

特人身份认同的瓦解。 埃及跨宗教的婚姻往往附带的是其中一方改变宗教信仰，因
此世俗法律允许的通婚可能为科普特社群带来损失。 科普特正教会支持有区别的

个人身份法，因为它限制了不同宗教之间的人口流动，有利于维持教会信众数量的

稳定性。 在萨达特时代，科普特人和穆斯林的宗教冲突此起彼伏。 伊斯兰主义势力

的威胁令科普特社群更加支持教会，以对抗伊斯兰主义激进势力和保护不力的政

府。 但是，由于受到政治激进思潮的影响，教会在修宪等问题上变得更加保守。 为

了体现科普特正教的立场，教会对待婚姻和离婚等事务也变得更加严格。 在过去，
科普特人并非一定要在教堂结婚。 但是在萨达特时代，教会开始规定，只有在教堂

结婚的婚姻才是合法的。 此外，教会也拒绝承认通奸以外的其他离婚理由。③ 然而，
根据埃及宪法，个人身份法必须由人民议会通过后才能由国家法庭采纳，而教皇欣

诺达三世令并未送交人民议会审议。 于是，关于科普特人的个人身份事务出现了两

种法律并存的现象：埃及政府依然承认 １９３８ 年法律规定的 ９ 条离婚理由的有效性，
科普特教会则拒绝接受旧法，而其提出的新法又未通过人民议会审核。④

现代世俗国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世俗化的个人身份法，即不受宗教干涉的婚

姻。 在理论上，公民可以直接与国家发生联系，而不依靠任何宗教身份。 然而，埃及

的家庭事务从未进行严格的世俗化，它仍然与宗教身份紧密联系。 科普特人同时具

有教会信众和埃及公民的双重身份，当他们因为教会限制而无法离婚时，选择改信

伊斯兰教便成为达成离婚目的的一种手段。 在官方层面，科普特人因为离婚诉求而

改宗的权利以及科普特—穆斯林婚姻后代的宗教社群归属一直是政府和教会司法

管辖权之间争执的焦点。⑤ ２００６ 年，埃及行政法庭宣判教会必须允许在国家法庭离

婚的基督徒重新结婚，欣诺达三世认为只有在通奸和性无能的情况下，教会才会认

·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修正案第 １１５ 条将通奸定义扩展到所有的婚外关系，包括妻子夜不归宿、表现不忠的通信行为、“有嫌

疑的”陌生人出现在家中、丈夫煽动妻子出轨、无法归因于婚姻的怀孕、同性恋。
Ａｄｅｌ Ｇｕｉｎｄ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Ｅｇｙｐｔｓ Ｃｏｐｔｓ： Ａ Ｂｒｉｅｆ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Ｒｕｂｉ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 ２００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ｕｂｉｎｃｅｎｔｅｒ．ｏｒｇ ／ ２００７ ／ ０９ ／ ｇｕｉｎｄｙ⁃２００７－０９－０１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科普特社群的“米勒特会议（Ｍａｊｌｉｓ ａｌ⁃Ｍｉｌｌｉ）”在 １９３８ 年颁布了科普特个人身份法的命令，规定了 ９ 个

离婚的理由：通奸，改信其他宗教，失踪五年以上，判处七年以上徒刑，精神疾病，传染疾病，三年内无法治愈性

无能，严重的家庭暴力，行为道德缺陷，分居三年以上，加入修道院。 而《圣经》规定只能在通奸的情况下离婚。
欣诺达三世在 １９７１ 年颁布的第 ７ 和第 ８ 号教皇令中对科普特人的个人身份法作出修改，第 ７ 号令规定离婚只

有出现通奸情况才会被允许，第 ８ 号令规定再婚必须有证明当事人清白的许可。 如果出于其他原因离婚，教会

将不予承认，当事人在非法离婚后的任何关系将被视为通奸。
Ａｄｅｌ Ｇｕｉｎｄ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Ｅｇｙｐｔｓ Ｃｏｐｔｓ： Ａ Ｂｒｉｅｆ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Ｒｙａｎ Ｒｏｗｂｅｒｒｙ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Ｋｈａｌｉｌ， “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ｐｔｉｃ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Ｌａｗ，”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Ｌａｗ， Ｖｏｌ． ３， ２０１０， 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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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国家法庭对离婚的判决。 欣诺达三世强调该判决属于干涉教会内部事务，因此对

上述判决提出上诉。① 在民间层面，内婚制依然是埃及不可质疑的社会规则。 跨宗

教的婚姻甚至恋爱不被双方社群所接受，且往往被互相描述成对方故意的“人口绑

票”案件，在流言和家族尊严的煽风点火下随时会引爆两大群体间的宗教冲突。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一名科普特神父的妻子瓦法·康斯坦丁（Ｗａｆ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为逃

离家暴，离家出走到警察站，表示要改信伊斯兰教，因为在科普特个人身份法的框架

下她无法与丈夫离婚。 科普特社群认为她是被绑架和被强迫改信的，数百名科普特

人前往开罗的科普特大教堂前抗议，并和政府安全部队发生冲突。 最终，通过教会

出面与埃及政府交涉，瓦法·康斯坦丁才被安全部门交给了科普特教会，她在教会

宣布从未改变自己的宗教。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开罗伊巴布区爆发宗教冲突，造成

１２ 人死亡，该区域的两座教堂被焚毁。 冲突的起因是传闻一个穆斯林男子的妻子在

几年前改信了伊斯兰教，但最近又被原生家庭绑架到本地教堂，本地的科普特人和

警察都否认此事。 但是，坚持相信传闻的萨拉菲派穆斯林决定攻击这座教堂，事态

很快发展成穆斯林和科普特人的持械冲突。③ 瓦法·康斯坦丁和伊巴布事件涉及埃

及宗教冲突的两个核心议题：跨教婚姻和宗教变更，而埃及个人身份法管辖权的碎

片化正是其背后重要的制度性因素。

三、 埃及宗教矛盾的政治化

与中东大部分地区不同，埃及的宗教身份并非按照地理和政治属性划分，而是

基于穆斯林和科普特基督徒所处的不同制度环境。 出于对宗教场所空间和人口宗

教归属的争夺，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经常爆发冲突，如何避免冲突扩大化和公开化

考验着埃及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 然而，来自穆斯林和基督徒双方群体的激进分子

总是试图将原本仅限于民事层面之间的宗教矛盾上升为宗教对立甚至民族对立，并
将由此引发的全国乃至国际性关注转化为自己的政治资本。 而埃及政府处理宗教

冲突的手段是其国内政治斗争的一部分，这往往受到政府与伊斯兰主义者关系的影

响。 在缺乏制度层面根本性改革的情况下，科普特问题的政治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了

已有的宗教矛盾。
（一） 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攻击

埃及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和科普特基督教复兴运动的兴起拥有相同的社会背景，

·９２·

①

②

③

Ｍｕｎａ ａｌ⁃Ｍａｌｌａｋｈ， “ Ｔｈｅ Ｃｈｕｒｃｈ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ｐｔｓ Ｄｉｖｏｒ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Ｍｏ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ｌ⁃Ｍｕｓｗｗａｒ，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７， ２００５， ｐ． １４．

Ｍａｒｉｚ Ｔａｄｒｏｓ， “Ｖｉｃｉｓｓｉｔｕｄ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ｎ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ｐｔｉｃ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Ｃｈｕ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１９５２－２００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２， ２００９， ｐｐ． ２６９－２８７．

Ｊｕｄｉｔｈ Ｔｕｃｋｅｒ， Ｗｏｍｅ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Ｌａｗ，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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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２０ 世纪中期以来的教育普及和城市化产生的阶层流动打破了埃及社会长久以来

的世俗西化精英统治的局面，受过教育的虔诚城市中产阶级在“去殖民化”浪潮中产

生了对主流的自由主义保守价值观的质疑。 当纳赛尔的世俗主义改革失败后，充满

理想主义色彩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成为许多埃及人的认同归属。 但两者的显著不同

在于，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出现了如赛义德·库特卜（Ｓａｙｙｉｄ Ｑｕｔｂ）提出的激进、革命

式的伊斯兰主义，而科普特人的复兴运动并没有发展出与同时代穆斯林类似的政治

意识形态。 尽管当时以穆斯林兄弟会为首的伊斯兰主义势力在埃及政治舞台上未

取得主导地位，但其对埃及国家伊斯兰特性的强调以及对埃及军政系统灌输“伊斯

兰精神”的诉求，令科普特人担忧自身重新回到 １９２３ 年宪法前的二等公民地位。 因

此，尽管拥有类似甚至重叠的社会诉求，伊斯兰主义和科普特的宗教复兴主义却总

是针锋相对。①

穆斯林中的极端派对科普特人怀有严重的不信任感，科普特人因此成为理所当

然的攻击目标。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埃及伊斯兰极端主义代表人物———“盲人谢赫”欧
麦尔·阿卜杜·拉赫曼（Ｏｍａｒ Ａｂｄｕｌ Ｒａｈｍａｎ）曾提出“基督徒三类论”②，用法特瓦

（宗教裁决）的形式将穆斯林攻击科普特人的行为合法化。 吉尔·凯佩尔（Ｇｉｌｌｅｓ
Ｋｅｐｅｌ）在《埃及的穆斯林极端主义》一书中提到，“对伊斯兰主义运动来说，攻击科普

特人就是攻击政府”③。 凯佩尔引用了埃及思想家谢赫·基希克（Ｓｈａｙｋｈ Ｋｉｓｈｋ）对
１９８１ 年开罗街头宗教暴力的反思，后者指出：“地球上没有任何少数族群可以享有像

埃及基督徒这样的权利，他们身居部长、董事长、银行行长、将军等高位，他们的教皇

对教会拥有绝对的权力。”④正是因为科普特人在埃及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特殊角

色，伊斯兰极端分子习惯将科普特人描述为伊斯兰国家中拥有特权的客人，非法地

受到世俗主义主人———埃及总统的庇护。 对于伊斯兰极端分子来说，攻击科普特人

成为伊斯兰主义同埃及境内“异教徒”作战的主要手段。
（二） 海外科普特人组织的煽动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纳赛尔的国有化政策剥夺了许多科普特商人的财富，他们

中的数千人移民到北美、西欧和澳大利亚。 至 ７０ 年代，萨达特的经济开放政策造成

工作机会减少和社会流动性快速下降，社会和经济上的相对被剥夺感促使科普特人

开始向西方更大规模地移民。 据统计，目前美国约有 ３０ 万科普特人，澳大利亚和加

·０３·

①
②

③

④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Ｅｌｓäｓｓ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ｐｔ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ｂａｒａｋ Ｅｒａ， ｐｐ． ５８－６１．
拉赫曼提出，基督徒属于三种类型：一种是杀害穆斯林的，一种是用金钱和武器支持教会伤害穆斯林

的，一种是不对穆斯林造成伤害的。 穆斯林对第一种基督徒必须以牙还牙，而对第二种则可剥夺他们的财产，
但穆斯林不会伤害第三种基督徒。

Ｇｉｌｌｅｓ Ｋａｐｅｌ， Ｍｕｓｌｉｍ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ｈｅｔ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ａｏｈ，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 ２４０．

Ｉｂｉｄ．， ｐ． 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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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各有 １０ 万科普特人，其余的埃及科普特移民主要分布在西欧各国。① 自 ８０ 年

代以来，海外科普特人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美国科普特人联盟、加拿大科普特

人联盟等，其中部分对埃及国内科普特人生存状况不满的移民成为活跃于西方社会

的政治激进分子。
海外科普特激进分子不认同自身是因为经济困境而移民国外，而是努力将自身

塑造成因为政治迫害而逃离祖国的少数族群，如同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等中东国家的

基督徒、亚美尼亚人、亚述人以及犹太人。 他们将科普特移民形容为“拥有悠久历史

和文化，但因为国内歧视和压迫，最终在安全的西方国家重建传统”的独立民族，把
科普特人的身份认同置于埃及民族的共性之上。 美国科普特人联盟主席绍基·卡

拉斯（Ｓｈａｗｋｉ Ｋａｒａｓ）甚至在 １９８５ 年出版了《科普特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呼吁

埃及政府对穆斯林和基督徒进行民族区分，确立科普特人不同于阿拉伯人的独立民

族特性。② 海外科普特激进分子还不时举行宣讲和游说活动，试图引起西方政府和

社会对埃及国内科普特人处境的关注。
随着网络和新媒体的发展，海外科普特激进分子的言论逐渐为埃及公众所知，

直接导致了埃及社会关于宗教身份认同的辩论增多。③ 尽管埃及政府和教会反复强

调海外科普特组织的言论不代表整个科普特社群，但这些言论还是会被伊斯兰极端

组织利用作为发动袭击的借口。 例如，２０１０ 年“卡米利亚”事件④后，“基地”组织威

胁攻击科普特教堂，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亚历山大科普特教堂汽车爆炸袭击，都与媒体

上愈演愈烈的宗教对立有关。⑤ 此外，海外科普特激进分子获得了部分跨国基督教

组织、美国新保守主义议员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同情和支持，后者为科普特人

的发声往往被埃及国内穆斯林视为科普特人勾结外国势力的铁证，更加激化了双方

的矛盾。⑥

（三） 政府的处理失当

埃及政府处理失当也是造成科普特基督徒和穆斯林冲突不断激化的重要原因。
首先，埃及政府出于政治考量，会选择性地忽视宗教冲突。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萨

·１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Ｅｌｓäｓｓ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ｐｔ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ｂａｒａｋ Ｅｒａ， ｐ． ７７．
Ｊ． Ｄ． Ｐｅｎｎｉｎｇｔ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ｐｔ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ｇｙｐｔ，”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８， Ｎｏ． ２， １９８２， ｐ． １７３．
Ｃｏｒｎｅｌｉｓ Ｈｕｌ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Ｙｅｌｌ， “Ｐｏｌｅｍｉｃ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ａｂ⁃Ｗｅ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ｐｒｉｌ ２５，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ｒａｂｗｅｓｔ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ｆｏ ／ ｅｎ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６ ／ ｗｅｅｋ⁃１７ ／ ５６－ｐｏｌｅｍｉｃ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ｐａｐｅｒ，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卡米利亚·谢哈黛（Ｋａｍｉｌｉａ Ｓｈｅｈａｔａ），生于 １９８５ 年，埃及明亚省莫瓦斯修道院的教师，同时也是修道

院神父的妻子。 她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的失踪引发了科普特人抗议，传闻她是被绑架后被迫改信了伊斯兰教。 其后

她回归教会宣布并未改教，同样引发了穆斯林群体不满，双方爆发冲突。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Ｉｓｋａｎｄｅｒ，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Ｃｏｐｔｉｃ Ｍｅｄｉａ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２， ｐ． １２４．
Ｙｖｏｎｎｅ Ｈａｄｄａｄ ａｎｄ Ｊｏｓｈｕａ Ｄｏｎｏｖａｎ， “Ｇｏｏｄ Ｃｏｐｔ， Ｂａｄ Ｃｏｐ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Ｃｏｐｔ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Ｃｈｒｉｓｉｔｉａｎｉｔｙ， Ｖｏｌｕｍｅ １９， Ｉｓｓｕｅ３， ２０１３， ｐｐ． ２０８－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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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特总统对埃及国内反基督徒的浪潮置之不理，一方面是试图争取伊斯兰主义者的

支持，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宗教冲突为借口，对伊斯兰主义者中的反对派进行压制。
萨达特政府对宗教矛盾缺乏管控最终导致 １９８１ 年 ６ 月开罗市郊的“红角”地区爆发

了大规模宗教冲突，造成 １８ 人死亡、１１２ 人受伤以及 １７１ 座建筑被毁。① 在具有穆斯

林兄弟会背景的总统穆尔西当政的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间，埃及政府在宗教冲突中对穆斯

林的偏袒更加明显，这鼓励了部分极端分子持续煽动宗教矛盾。 在穆尔西任内，埃
及宗教冲突的数量和烈度均呈现上升趋势。 据埃及媒体报道，２０１０ 年埃及共发生 ４５
起宗教冲突，２０１１ 年上升到 ７０ 起，２０１２ 年穆尔西执政时期增加到 １１２ 起。②

其次，即使政府积极介入管控宗教冲突，其处理手段一般过于简单粗暴，无法真

正解决社会矛盾。 在官方层面，埃及政府鼓励爱资哈尔和科普特正教会人士倡导宗

教温和主义，共同出席各类宗教庆典活动，在各自宗教节日期间互致祝贺，营造国内

宗教和谐与对话的氛围。 但是，在政府缺乏实际行政与立法作为的情况下，精英的

倡导与对话往往流于形式。 在民间层面，“风俗调解（ ｓ． ｕｌｈ． ｕｒｆｉ）”委员会是穆巴拉克

时期埃及政府处理宗教冲突的主要机制。 尽管埃及农村传统的纠纷处理方式是由

德高望重的地方长老出面协调解决，埃及政府却主要将“风俗协调”事务交给政府安

全官员在警察局中处理。 通常，政府强迫冲突双方进行表面上的和解，然而这样的

解决方式因缺乏地方社区的支持往往无法稳定生效。 在宗教冲突的后续审判中，埃
及政府只在乎社会秩序的恢复，而不重视调查和起诉肇事者，无法达到最终安抚邻

里和防止复发的效果。③

最后，面对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攻击时，埃及政府选择与科普特教会结盟，赋予后

者在科普特社群中的司法垄断和政治垄断，以换取教会和科普特社群对政府的支

持。 因此，科普特教会对科普特社群的权力迅速膨胀，以至于在埃及主体社会之外

创造了另类科普特社会。 除宗教活动外，科普特社群还拥有专属基督徒的俱乐部、
海滩、音乐会、夏令营甚至修道院生产的科普特食品。 教会利用这种手段使科普特

人免受外部社会的影响，同时也以此加强了对信众的控制，成为政治博弈中的重要

筹码。 但是，这些举措无疑助长了埃及国内的宗教矛盾，许多埃及穆斯林对科普特

社群的“国中之国”现象充满怀疑和批评。 在宗教矛盾高涨的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埃及

社会一直有传言称，科普特人即将在上埃及的艾斯尤特建立“科普特国”，还在修道

院内私藏武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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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Ｓａｎａａ Ｈａｓｓａ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Ｌｏｎｇ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Ｃｏｐｔｉｃ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ｐ． １１５－１１６．

Ｍａｒｉｚ Ｔａｄｒｏｓ， “Ｃｏｐ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Ｍｕｒｓｉ： Ｄｅｆｉ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Ｄｅｎｉａ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２６７， ２０１３， ｐ． ２３．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Ｅｌｓäｓｓ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ｐｔ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ｂａｒａｋ Ｅｒａ， ｐ． ６７．
Ｓａｂａ Ｍａｈｍｏｏｄ，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ａ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ｓｔ， Ｖｏｌ． ３９， Ｎｏ． １， ２０１２，

ｐｐ． ５４－６２．



科普特问题和埃及宗教冲突的制度性根源


四、 结语

在社会习惯的驱使下，共和国时代的埃及部分继承了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米勒

特”制度，处于多数的穆斯林和少数的科普特基督徒在个人身份事务上的区别得以

留存。 然而当它嵌入埃及现行的政治体系中时，现代国家赋予公民在政治和社会权

利上的平等与“米勒特”制度要求的司法多元性产生了本质冲突。 在这样的框架下，
任何少数宗教群体保留的独特司法权利都可能被视为对国家团结的威胁，而任何尝

试统合司法体系的举措都可能被视为对少数群体权利的侵蚀。 当前，埃及国内的宗

教冲突正是根植于国家制度层面的问题，其中修建宗教场所行政程序的模糊性和国

家司法体系的碎片化是最突出的两个问题。
相比穆巴拉克时期，“阿拉伯之春”后埃及宗教冲突的频率和烈度都有所增加。

这一方面是因为处于转型期的埃及政府的政治权威和执法能力下降，无法有效管控

民间的宗教矛盾；另一方面，“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等埃及境内恐怖主义势力通

过袭击科普特人来刻意挑起宗教矛盾，不断制造社会混乱。 当前，埃及政府基本恢

复了国内政治稳定，但政府处理宗教矛盾的政策手段与穆巴拉克时期并无明显差

别，仅仅通过宗教对话和调解委员会缓解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宗教问题的症结。
从长远来看，科普特问题和宗教冲突问题仍是埃及社会重要的矛盾，如何从制度层

面进行改革，将成为考验埃及政府的一大难题。

（责任编辑： 邹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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